
附件

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检查项目

	上岗前检查项目
	在岗期间检查项目
	离岗前检查项目
	应急或事故照射检查项目

	必检项目：
    医学史、职业史调查；内科、外科、皮肤科常规检查；眼科检查（色觉、视力、晶体裂隙灯检查、玻璃体、眼底）；血常规和白细胞分类；尿常规；血糖；肝功能；肾功能；甲状腺功能；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；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；胸部X射线摄影（在留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后）；心电图；腹部B超

	必检项目：
    医学史、职业史调查；内科、外科、皮肤科常规检查；眼科检查（色觉、视力、晶体裂隙灯检查、玻璃体、眼底）；血常规和白细胞分类；尿常规；血糖；肝功能；肾功能；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或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；心电图；腹部B超

	必检项目：
    医学史、职业史调查；内科、外科、皮肤科常规检查；眼科检查（色觉、视力、晶体裂隙灯检查、玻璃体、眼底）；血常规和白细胞分类；尿常规；血糖；肝功能；肾功能；甲状腺功能；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；外周血淋巴细胞微核试验；胸部X射线摄影（在留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后）；心电图；腹部B超

	根据受照和损伤的具体情况，GBZ 96、 GBZ 99、GBZ 100、GBZ 101、GBZ 104、GBZ 106、GBZ 112、GBZ 113、GBZ 151、GBZ 215、GBZ/T 216、GBZ/T 16148、 GBZ/T 18197、GBZ/T 18199等适用的相关标准，有针对性地选择必要的检查项目，估算受照剂量，实施适当的医学处理。

	补充检查项目a：

    耳鼻喉科、视野（核电厂放射工作人员）；心理测试（如核电厂操纵员和高级操纵员等对心理素质有较高要求岗位人员）；肺功能（放射性矿山工作人员，接受内照射、需要穿戴呼吸防护装置的人员）；其他必要的检查
	补充检查项目a：

    胸部X射线摄影b（在留取细胞遗传学检查所需血样后）；甲状腺功能；血清睾丸酮；痰细胞学检查（放射性矿山工作人员）；肺功能检查（接受内照射、需要穿戴呼吸防护装置的人员）；其他必要的检查
	补充检查项目a：

    其他必要的检查
	

	a 根据职业受照的性质、类型、剂量等和受检者的健康损害状况选检。
b 在岗期间的胸部X射线摄影检查，对铀矿井下工作人员每半年至一年一次；对其他工种，主检医      师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，但间隔时间不宜过长（不长于2年～3年）。对于放射工龄长、年龄大的工作人员，应每年进行胸部X射线摄影检查一次，并进行早期发现癌症的必检项目。


注：本表摘自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（GBZ 235－2011）附录A。

